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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升本统一选拔考试通知及考试安排表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教务处

二○一二年四月
关于2012年重庆市普通高校

“专升本”统一选拔考试有关事宜的通知

院内各单位、各学生班：

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2012年普通高校“专升本”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的安排，重庆市2012年普通高校“专升本”统一选拔考试定于4月7～8日举行。我院参考人数为483人，共设17个考场（17个标准考场，2个非标准考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及考试科目

4月7日(星期六)  09:00—11:00 英语；

4月7日(星期六)  14:00—16:00 计算机知识和应用；

4月8日(星期日)  09:00—11:00 大学语文（文科类）、高等数学（理科类）。

二、考场地点：主教学楼1-2楼
三、请考生准备好2B铅笔、黑色字迹签字笔、橡皮、直尺、耳机、电池等考试用品。根据准考证上的要求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准时参加考试。
四、英语播音方式

各考场均采用调频播音方式（调频频率：89MHz），考生自带有调频收音的无线耳机参加考试。禁止携带任何录放音设备。

五、考试程序

1.上午8:30 / 下午13:30 考生入场；

2.上午8:45 / 下午13:45 监考人员开始宣读考生须知；

3.上午8:50 / 下午13:50 监考人员启封试卷袋，清点试卷；

4.上午8:55 / 下午13:55 监考人员分发试卷；

5.上午9:00～11:00 / 下午14:00～16:00，考生答题；

6.上午11:00 / 下午16:00考试结束。考生不得将任何考试材料（包括试题册、答题卡、草稿纸）带出考场，否则以违纪或作弊处理。

六、注意事项

1.上午9:00～11:00 / 下午14:00～16:00封闭各考场，上午9:30 / 下午14:30后到达的考生不得再进入考场，一律作缺考处理。

2.考试全过程中，即上午9:00～11:00 / 下午14:00～16:00考生不得中途退场。

3.禁止携带手机、隐形耳塞等违规物品进入考场。如已经带入，应立即关上电源，交监考人员保管，否则视其具体情况以违纪或作弊论处（具体见《考生考试作弊、违纪界限及其处理意见》）。

4.考试当天不予补办准考证，因为无准考证而不能参考的考生一律作缺考处理。

七、考生准考证将于4月5日(第7周星期四)前由各学院发给考生，请考生认真阅读《考生守则》（具体见《考生守则》）。

八、请全体考生于4月6日下午熟悉考场，调试耳机。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教务处

二○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关于2012年重庆市普通高校

“专升本”统一选拔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及监考人员：

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2012年普通高校“专升本”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的安排，重庆市2012年普通高校“专升本”统一选拔考试定于4月7～8日举行。我院参考人数为483人，共设17个考场（17个标准考场，2个非标准考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地点

主教学楼

二、英语听力播音方式

所有考场均采用调频播音（调频频率：89MHz），考生自带有调频收音机的无线耳机参加考试。

三、注意事项

1.参加考生请带准考证和身份证于开考前半小时进入考场对号入座，并准备好钢笔、铅笔、铅笔刀、橡皮、直尺等考试必备品。

2.考场办公室设在主教学楼205，试卷发放、回收皆在考场办公室。

3.监考人员、考场办公室人员、巡视人员必须在上午8:00/下午13:00以前到达考场办公室，作好监考准备工作、领取试卷。

4.监考人员必须仔细阅读《监考工作职责》和《考生须知》，按照须知各项要求操作，仔细核对检查准考证号与座位号是否相符；准考证上姓名与身份证是否相符；桌贴上的照片是否与学生本人相符；请考生在签到表签到、阅读诚信考试承诺书并签字；答题纸上是否按要求填写，特别注意准考证号是否填涂正确；请监考人员将缺考学生答题卡和答题纸上的相关信息填涂完整。

5.考试全过程中，监考人员关闭通讯工具，切勿使用。

6.“专升本”监考培训
全体监考人员，请于2012年4月6日（第7周星期五）晚上19：30在主教106教室参加培训。请务必准时参加，不得缺席，否则按教学事故处理。监考培训结束后，各位监考人员立即按照有关规定布置第二天“专升本”考试考场，待考试办公室工作人员检查完毕后才能离开。
7.考场编号原则：

	讲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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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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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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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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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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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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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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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卷
	
	8
	B卷
	

	29
	A卷
	
	12
	B卷
	
	9
	A卷
	

	30
	B卷
	
	11
	A卷
	
	10
	B卷
	

	靠窗（墙）
	
	居中
	
	
	靠墙（窗）


A、B卷按照上面的考场编号示意图发放，请注意检查考生答题纸上填涂项目是否正确。

通知未尽事项，请与教务处联系。联系电话：49841266。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教务处

二○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2012年重庆市普通高校“专升本”统一选拔考试

考场组织安排

一、考点负责

1.主  考：王银峰
2.副主考：杨松如
二、考场办公室

1.负责人：李忠荣、娄思未

2.工作人员：姚韵、马印普、高源、杨明静、余快、黄娜、陈大雨
3.考场播音（英语）：徐光城、黄伟

4.楼宇值班：王大君、吴志存
5.电工：曾垂帮、杨福
6.考场所在教学楼的值班人员：由保卫处安排4名保卫人员。

7.试卷保密室值班人员：由保卫处安排。

三、考场巡视

1.4月7日(星期六)上午 09:00—11:00  邓仕伦、白秀华
2.4月7日(星期六)下午 14:00—16:00  张新龙、李佑光
3.4月8日(星期日)上午 09:00—11:00  诸海磊、赵昌龙
四、考场和监考人员安排
	考试时间
	考试课程
	考场
	教室
	准考证起止号
	监考一
	监考二

	4月7日
(星期六) 09：00—11：00
	英语
	1
	A主101
	12100101—12100130
	唐德容
	李萍

	
	
	2
	A主102
	12100201—12100230
	岳玉康
	宋娟

	
	
	3
	A主104
	12100301—12100330
	洪孝兵
	张世梅

	
	
	4
	A主106
	12100401—12100430
	马健
	王娜

	
	
	5
	A主107
	12100501—12100530
	刘柳
	周燕

	
	
	6
	A主109
	12100601—12100630
	付丽琴
	陈星

	
	
	7
	A主110
	12100701—12100730
	颜烨
	陈星宇

	
	
	8
	A主112
	12100801—12100830
	庞宇
	钟良林

	
	
	9
	A主114
	12100901—12100930
	苏靖淋
	王爽

	
	
	10
	A主115
	12101001—12101030
	马碧红
	余国庆

	
	
	11
	A主201
	12101101—12101130
	牟珊
	周德顺

	
	
	12
	A主202
	12101201—12101230
	关玲
	陈姗

	
	
	13
	A主204
	12101301—12101328
	阳兴燕
	沈敏

	
	
	14
	A主206
	12101401—12101430
	肖勇博
	曾朝红

	
	
	15
	A主207
	12101501—12101530
	李淑晶
	袁国贤

	
	
	16
	A主209
	12101601—12101630
	陈香萍
	吴智宇

	
	
	17
	A主210
	12101701—12101705
	袁小琴
	刘书瑜

	4月7日
(星期六) 14：00—16：00
	计算机知识和应用
	1
	A主101
	12100101—12100130
	唐德容
	李萍

	
	
	2
	A主102
	12100201—12100230
	岳玉康
	王君兰

	
	
	3
	A主104
	12100301—12100330
	洪孝兵
	连芳

	
	
	4
	A主106
	12100401—12100430
	马健
	王娜

	
	
	5
	A主107
	12100501—12100530
	林立
	何佳

	
	
	6
	A主109
	12100601—12100630
	刘柳
	陈星

	
	
	7
	A主110
	12100701—12100730
	颜烨
	陈星宇

	
	
	8
	A主112
	12100801—12100830
	庞宇
	钟良林

	
	
	9
	A主114
	12100901—12100930
	苏靖淋
	王爽

	
	
	10
	A主115
	12101001—12101030
	刘娟（大）
	余国庆

	
	
	11
	A主201
	12101101—12101130
	邓杰予
	罗进

	
	
	12
	A主202
	12101201—12101230
	华苗
	王婷

	
	
	13
	A主204
	12101301—12101328
	郑海涛
	沈敏

	
	
	14
	A主206
	12101401—12101430
	许鹏云
	曾朝红

	
	
	15
	A主207
	12101501—12101530
	齐永胜
	袁国贤

	
	
	16
	A主209
	12101601—12101630
	陈香萍
	刘小禹

	
	
	17
	A主210
	12101701—12101705
	袁小琴
	刘书瑜

	4月8日
(星期日) 09：00—11：00
	高等数学
	1
	A主101
	12100101—12100130
	唐德容
	李萍

	
	
	2
	A主102
	12100201—12100230
	岳玉康
	吴素伟

	
	
	3
	A主104
	12100301—12100330
	洪孝兵
	朱莉

	
	
	4
	A主106
	12100401—12100430
	马健
	王娜

	4月8日
(星期日) 09：00—11：00
	高等数学
	5
	A主107
	12100501—12100530
	林立
	张丽娜

	
	
	6
	A主109
	12100601—12100630
	付丽琴
	陈星

	
	
	7
	A主110
	12100701—12100730
	颜烨
	陈星宇

	
	
	8
	A主112
	12100801—12100830
	庞宇
	钟良林

	
	
	9
	A主114
	12100901—12100930
	苏靖淋
	王爽

	
	
	10
	A主115
	12101001—12101030
	吴汉美
	余国庆

	
	
	11
	A主201
	12101101—12101130
	刘琴
	周德顺

	
	
	12
	A主202
	12101201—12101230
	彭红军
	陈周巧

	
	
	13
	A主204
	12101301—12101328
	王丹丹
	李卓兴

	
	大学语文
	14
	A主206
	12101401—12101430
	周喜
	曾朝红

	
	
	15
	A主207
	12101501—12101530
	齐永胜
	杨小雪

	
	
	16
	A主209
	12101601—12101630
	陈香萍
	明庭尧

	
	
	17
	A主210
	12101701—12101705
	袁小琴
	王艾娟


监考员工作职责

一、监考员（每考室2名）是履行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赋予神圣使命的考试工作人员，全面负责本考室的有关工作。监考员要认真做好考试的监督、检查和有关考务工作（尤其是注意英语的听力考试环节），对考生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严肃认真的维护考试纪律，保证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监考员应在开考前45分钟到考点办公室参加全体工作人员会议，接受现场安排的监考任务，提前30分钟领取当堂考试试卷、统一的草稿纸及有关表卡，确认试卷袋封口完好后签字并直接进入考室，中途不得逗留。

三、考前20分钟组织考生对号入座，向考生宣布《考生守则》和《考生考试作弊、违纪界限及其处理意见》，督促考生做好考试前的准备工作，并请考生在签到卡上签名。严格清理考室，将考生携带的与考试无关的物品（如参考书、本、各种通讯工具等）分装在相应的纸袋中。逐一认真验证考生的《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或证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是否齐备、是否与考生本人相符，两证缺一者，不得参加考试。

四、考前10分钟，两名监考员随机抽两名考生监督启封试卷袋并签字后当众拆开试卷袋，检查试卷份数是否准确，如有缺损，立即报告考务办公室。

五、考前5分钟，向考生分发试卷和草稿纸，指导考生在“答题卡”和“答题纸”规定的地方填涂和填写学校名称、考室地点、考生姓名、准考证号；并认真核查学生在答题纸上书写的姓名和准考证号码是否与他本人的《准考证》上的姓名和准考证号码相符。

六、监考员无权对试题内容做任何解释，但考生对试题不完整、字迹模糊、缺损提出疑问时，可以当众回答问题或报告考场主考。

七、开考30分钟后，禁止迟到的考生进入考室（英语考试为迟到考生不准入场），并对其作缺考处理。对缺考的考生做好记录，并在“答题册”上规定的地方用钢笔填上考生考号，并在“总分栏”写上“缺考”字样。考试中途不允许考生离开考室。

八、开考后，监考员应认真履行监考职责，维护考室秩序，严防考生违纪舞弊，一旦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处理，重大问题要报告考场主考。

九、考试期间，监考人员要集中精力监考，不得随意走动，不得擅离考室；不得吸烟、看书、看报、闲谈、打瞌睡；不得使用通讯工具；不得抄题、做题；不得将试卷带出考室。

十、监考期间，监考员有权制止无关人员进入考室。

十一、考试结束时，要求考生立即停止答卷并起立，验收每个考生的试卷、答题纸（卡）以及草稿纸是否齐全，按准考证号由小到大顺序整理清点试卷，并立即送达考场的指定地点进行密封，填好有关表卡。 

十二、监考人员要带头遵守考试纪律，不得以任何方式徇私舞弊，对违反考试纪律的监考员，要根据有关规定从严惩处。
考  生  守  则

一、考生一律凭《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或证明身份有效证件）按规定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参加考试。

二、考生必须于考前20分钟到指定考室对号入座，并按监考员的要求在签到卡上签名。迟到30分钟以上者，不得再进入考室（英语考试为迟到考生不准入场），视旷考处理。

三、考生不得将书包、各种自备“垫板”和任何书籍、报纸、纸张、手机、BP机等通讯工具或其他能记录内容的物件带入考室，校外考生如随身携带以上物品，必须在进考室时直接交监考员统一存放在考室讲台处，考试期间，擅自使用通讯工具者，视为作弊。不得使用自己的草稿纸和有记忆的电子工具，不得互借一切考试工具。

四、考生应将自己的《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或证明身份有效证件放在桌子左上角备查。考生必须在正式答题前，按“答题纸（卡）”上的规定准确填写自己的学校名称、考室地点、考生姓名和准考证号等。

五、监考教师在考试前5分钟分发考卷，考生不得要求提前发卷考试；开考信号发出后，考生才能开始答题；未交卷者不得中途离开考室。

六、考生应在“答题卡”或“答题纸”规定的地方填涂或答题。其他地方不得作任何标记。

七、考室内须保持肃静，考生不准吸烟，不准喧哗。考生应独立思考，独立完成答卷。考生提问应先举手，得到允许后，只可提有关试卷字迹不清，卷面缺损，污染等问题。

八、考试终了信号发出后，考生须立即停笔，将答卷按页码顺序整理好后同草稿纸一起反扣在桌上，待监考人员验收同意后，依次退出考室。考生不准带走试题册、答题纸和草稿纸；不准在考室附近逗留。

九、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严禁交头接耳或左顾右盼，不准偷看、互对答案或交换答卷、夹带、抄袭他人答案或有意将自己的答案让他人抄袭。

十、对违反考试纪律的考生，将视情节予以处罚：对违纪者将给予扣分乃至取消当科成绩；对作弊者当即取消考试资格；对扰乱考室秩序，威胁考务工作人员人身安全者，由保卫部门或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考生考试作弊、违纪界限及其处理意见

一、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视为作弊：

1.考试过程中，夹带与考试内容有关的书籍、笔记本、纸条或其他记录考试内容的物件者；

2.在考试过程中偷看他人答案者；

3.在考试过程中传递考试相关信息或交换试卷者；

4.在考试过程中以各种方式互对答案者；

5.请人代考或替人代考者；

6.将答卷带出考室者；

7.在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BP机或其他工具者；

8.凡有与违背独立解答试题原则的其他舞弊方式者；

凡有舞弊行为者，取消本次和整个专科学习阶段中的升本资格。

二、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视为违纪：

1.考试时，座位上（含桌面、抽屉和凳子上）有书包、书籍、资料者或其他能够载明考试内容的物件者；

2.进入考室后不按编号入座，不服从监考人员指挥和调动者；

3.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写姓名、考号和做其他标记者；

4.在考室内大声喧哗扰乱秩序者；

5.提前答卷或考试时间结束而不停止答卷者。

6.以各种方式故意污、毁本人或他人试卷者。

凡有违纪行为者，将视其情节给予扣分乃至取消当科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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